
 

护理学院 2026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院 2026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下称推

免）工作，根据教育部推免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及我校推免相关规定，护理学院

成立 2026 年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定我院

2026 年本科毕业生推免工作实施方案，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1.领导小组 

组长：王芙蓉、徐晖 

组员：张可可、陈介清 

2.监察小组：金涛 

3.专家审核小组 

组长：王芙蓉、徐晖 

思政组：陈介清（副组长）、鲁玉、方佳琳 

职责：负责学生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审核。 

学术组：李节（副组长)、 白雪、付文宁 

职责：负责科研成果、学术专长等审核。 

竞赛组：胡翠环（副组长）、倪平、苏艳伟、田翀 

职责：负责竞赛奖项等审核。 

奖励组：张可可（副组长）、邵冰、龚桂兰 

职责：负责学业成绩和其他奖励项目等审核。 

 

二、推免生遴选工作原则 

1.科学遴选原则 

（1）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把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作为推免

生遴选的首要依据，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 

（2）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综合评价学生的各方面表现； 

2.集体决策原则 



 

（1）坚决执行推免重大事项“集体研究、集体决策”制度； 

3.程序规范原则 

（1）严格管理并规范使用学生本科阶段学业成绩； 

（2）成立专家审核小组，严格审核认定学生的学术专长； 

（3）建立健全回避制度。本院教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子女或亲属如

报名参加推免，该教职工应主动向本院报备；其中，相关领导干部须全程回避。

   4.信息公开原则 

（1）按要求对推免生名额、推荐细则、拟推免名单等重要事项进行公示； 

5.严格按照候选人范围内从高分到低分择优选拔； 

6.根据综合成绩排序 1:1 比例推荐出推荐免试生名单。 

 

三、推免生推荐条件 

1.我校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 

2.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

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强； 

3.遵纪守法，品行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诚实守信，学风端正，

无任何考试作弊或学术不端行为情况； 

4.已完成所在专业培养计划前 3 年学分要求，补考重修后无课程不及格情况； 

5.加权平均成绩居本年级或专业排名的前 50%； 

6.通过国家大学外语四级考试； 

7.注重全面发展，在双创、体育、艺术活动等方面表现良好； 

8.原则上应为不计划本科毕业后赴国（境）外留学的学生。 

 

四、推免生选拔工作安排 

1.推免生应参加选拔考核，由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选拔考核； 

2.推免生的综合成绩由学生加权平均成绩和奖励分两部分组成。其中，加

权平均成绩依据重修（补考）前的首次课程成绩计算；奖励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如超过 10 分则按 10 分计算；  

   综合成绩 = 加权平均成绩 × 90% + 奖励分 

3.推免生综合评定中的奖励事宜，参照《华中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奖励加分细则》（校本[2021]30 号）和《护理学院推荐免试攻



 

读研究生奖励加分项目汇总表》；细则解释权归护理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4.入围学生中，若放弃，必须提出书面放弃申明； 

5.公开有关推免生政策规定、推免资格、申诉渠道，学生对推免工作有意

见和建议，均可向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反映； 

6.如遇特殊事情，由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集体决策； 

7.本方案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本实施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护理学院 

                                                2025 年 9 月 12 日 


